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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老会恩泽堂                      

Providence Presbyterian Church Ltd 

第三届年议会会议记录 

(2013 年 7 月 1日-2014 年 6 月 30 日)  

 

日期：2014 年 12 月 6 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两点正 

地点：武吉巴督聚会 

 

主席：张友忠牧师  记录：王邦吉长老 

 

1. 开会祷告：陈美玲牧师 
 

2. 灵修：张仕华牧师 -  提前(四: 11-16) 

2.1. 在教会里, 不要忽略你所得的恩赐, 我们不但要使用它, 而且必须注重恩赐的基

础, 才能够发挥真正属灵的果效； 

2.2. 保罗所强调的不是恩赐本身, 而是能够让恩赐发挥真正属灵的品德； 

2.3. 所以保罗说，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纯洁上，作信徒的榜样；当我们

在教导发挥我们恩赐的时候，要专心，要谨慎自己，留心自己的教训，更要有恒

心； 

2.4. 所以服侍不单只靠恩赐；或许我们很能干，但如果我们没有爱心，没有恒心，不

够专心，不够纯洁，就不一定能产生属灵的果效； 

2.5. 张牧师总结时勉励大家在事奉主的过程中，不但要发挥恩赐，更要有一个恩赐的

基础，就是属灵的品德。 
 

3. 点名：共 137 位出席，83 位请假。 
 

4. 回复事项：下列是会众在上一届年议会时所提出的事项，长老议会经讨论后所做出的 

回复和跟进： 

4.1. 如何让会友知道财政预算和收入以加强参与 

4.1.1. 已经请财务委员会制定出一个报表，在主日次序单刊登财政的预算和收入。 

4.2. 设立武吉巴督聚会累积基金(Sinking Fund)事宜 

4.2.1. 每年在教会发展基金设定50万为目标以期在8年内存400万；但此累积基金的

款项不是局限在一个特定项目上。注：此累积基金因为考虑参与 ORPC 的扩建

计划，已在2014年9月28日的长老议会例常会议增加至在6年内筹募1400万新

元，并已在崇拜会中和发信向会友解释。 

4.3. 澄清新币$73,466元款项的 Project 开支 

4.3.1. 已经和 ORPC 的财政澄清这笔开销为教会不定期的维修工程，属共用花费的一

部份，ORPC 也附上了详细的维修项目及经费开销，长老议会通过请乌节路聚

会财政必须与 ORPC 财务沟通，预先掌握双方将会承擔的共用花费预算及内

容，以便让我们更精准的制定自己的财务预算。 

4.4. 应较积极参与 ORPC 扩建 

4.4.1. 按 ORPC 扩建委员会的计划，预定在2014年2月底会完成可行性报告

(Feasibility study)，并在其长老议会通过要采用那个扩建计划后，在3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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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乌节路聚会长执会解释整个扩建计划和本堂要如何参与的讨论。长老议会接

纳乌节路长执会建议如下： 

4.4.1.1. 不主动告诉对方本堂要参与筹募扩建经费。 

4.4.1.2. 如果对方要求本堂参与扩建，将告诉对方：因为所签定的 MOU 里的条件

使本堂很难参与，除非改善或删除相关的条件。 

4.4.1.3. 在对方提出要本堂参与扩建计划时才提问，并注意言语，必须维护与对

方的关系。 

4.4.1.4. 建议对方代表出席乌节路聚会长执会以便商谈，之后若有需要才成立一

个小组委员会和对方处理扩建计划。（注：对方代表已经出席乌节路长

执会商谈） 

4.4.1.5. 乌节路聚会长执会原则上建议扩建以两个阶段进行，以避免会友的流

失；但若 ORPC 要以一个阶段进行扩建，长执会将会和 ORPC 一同搬迁到

临时聚会的场所。 

4.5. 对《如何处理长老议会与长执会之间敏感议题》的回馈 

4.5.1. 长老议会通过修改条款为：若长执会认为是重大或敏感议题而欲提呈到长老

议会讨论, 会中须超过三份二议员通过既可呈上。 

4.6. 应较积极推动与裕廊信义会建堂事宜 

4.6.1. 长老议会因为参与 ORPC 的扩建和 BBPC 地契的更新已经议决退出参与裕廊信

义会的建堂。 

4.7. 建议将定期存款加以投资事宜 

4.7.1. 长老议会在讨论时重申教会在呈给慈善总监之报告中注明累积的款项只做定

期存款, 不做任何其他投资事宜。 

4.8. 建议设立小组探讨如何节减开支 

4.8.1. 长老议会经讨论后确认没有必要设立小组，因为长老议会经常会有探讨相关

的课题。 

4.9.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 接纳主席的回复事项报告。 

 

5. 报告事项： 

5.1. 主理牧师报告：张友忠牧师报告 

5.1.1. 张友忠牧师带领会众阅览年册中第 5页至第 11 页的主理牧师报告。有关会友

人数总数截至 2014 年 6 月为 2224 位，全年净增长共 88 人，特别指出裕廊聚

会的 132 位会友，129 位移入武吉巴督，3 位移入乌节路。详细细节如下：  

5.1.2. 第六项第 5 条有关行政管理委员会（BOM）委员任期：刘来明长老（主席）、 

吴光煌长老、 王邦吉长老的任期到 2014 年 12 月 31 日任满，长老议会已通

  
2013 年  

6 月总数 

2013 年 12 月 2014 年 6 月 内部转移 

2014 年  

6 月总数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

加 减少 

受

洗 

坚

信 

移

名 

去

世 

迁

移 

受

洗 

坚

信 

移

名 

去

世 

迁

移 

移 

入 

移 

出 

乌节路 1170 12 - 7 -9 -4 7 6 2 -1 - 3 - 1193 

武吉巴督 725 13 1 16 -2 - 16 5 5 -2    -1 129 - 905 

裕廊 120 6 1 5 - - - - - - - - -132 0 

福康宁 121 2 - 3 - - - - - - - - - 126 

总数 2136 33 2 31 -11 -4 23 11 7 -3 -1 132 -132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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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继任他们多两年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而林财基长老的任期则是从 2014

年 1 月 1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5.1.3. 第七项第 1 条更正：本堂不是承担总费用新币 1400 万元，总费用将超过 1400

万元，而本堂是需要筹集约 1400 万元； 

5.1.4. 第七项第 2 条：针对写信给超过一年没有出席崇拜会的会友将之列为非活跃会

友；主席强调此事将会小心处理，首先会在教牧会议列出名单，交给个别长执会

确认，之后再放上教会布告栏让会友过目，确定后的名单才会发信通知，在信中

也会注明若是我们失误搞错，请在半年内回复，将会把名字放回活跃会友； 

5.1.5.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由陈振英长老提议，洪振贤长老附议，议会通过接纳张

友忠牧师报告。 

 

5.2. 乌节路聚会报告：张友忠牧师带领会众阅览第 12-15 页的报告。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由马伟宜长老提议，陈静吟长老附议，议会通过接纳张友忠牧

师的报告。 

 

5.3. 武吉巴督聚会报告：张仕华牧师带领会众阅览第 16-19 页的报告。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由庄汶翔长老提议，黄和平执事附议，议会通过接纳张仕华牧

师的报告。  

 

5.4. 裕廊聚会报告：刘来明长老师带领会众阅览第 20-22 页的报告。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由陈金菊执事提议，蔡锦明执事附议，议会通过接纳刘来明长

老的报告。 

 

5.5. 福康宁聚会报告：沈洪利牧师带领会众阅览第 23-25 页的报告。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由罗志文长老提议，庄彬翔长老附议，议会通过接纳沈洪利牧

师的报告。 

 

5.6. 宣教委员会报告：陈振英长老带领会众阅览第 26-27 页的报告。 

5.6.1. 第 26 页第 1 分段更正：支持 38 位宣教士：国内宣教士 11 位、国外宣教士 8

位、据点宣教士 12 位、东亚宣教士 7位； 

5.6.2. 宣教的总预算为新币 49 万 5000 元，总共收到奉献为 52 万 9763 元，比预算

多了 7%；总支出为 46 万 1170 元，是总预算的 93%；   
 宣教事工 预算 支出/预算 

1 国外据点宣教事工 217，620 90．9% 

2 宣教士 233，800 91．9% 

3 宣教教育 30，980 100．4% 

4 资助福音机构/短期宣教士/宣教福利/其他 8，600 35% 

5 新事工 1，000 0% 

6 长老会宣教事工 3，000 100% 

 总数 $495，000  

5.6.3.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由洪振贤长老提议，廖永雄执事附议，议会通过接纳陈

振英长老的报告。 

5.6.4. 主席此刻也提出以下议案, 请会员接纳 

5.6.4.1. 议案：继续让宣教基金盈余部分除了保留新币 10 万元作为储备金，其

余均拨入经常费的做法(若有不敷, 则从经常费拨出以补足新币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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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宣教储备金)，并将累积在宣教基金的新币 68，593 元拨入教会的

经常费后备户口。 

5.6.4.2.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由刘选文弟兄提议, 蔡泓执事附议, 议会通过接纳

此议案。 

 

5.7. 恩园学校报告：罗志文长老带领会众阅览第 28 页的报告。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由陈奕慧长老提议，马伟宜长老附议，议会通过接纳罗志文长

老的报告。 

 

5.8. 恩泽关怀机构报告：刘祖湛长老师带领会众阅览恩泽关怀机构年册中的年度报告。 

5.8.1. 与长老大会社区服务(PCS)合作在裕廊东 32 街所开设的恩泽关怀中心(PCC)已

开始投入服务，主要的对象是中心周围组屋的弱势家庭，尤其是集中在对小

孩及青少年的带领，建造中心的费用大约在新币 20 至 25 万元之间； 

5.8.2. 恩泽关怀机构正在申请成为注册的慈善机构，若成功将有助于机构未来的发

展，有利于各项工作的推动； 

5.8.3.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由刘来明长老提议，唐昭顺弟兄附议，议会通过接纳刘

祖湛长老的报告。  

 

5.9. 财政报告：马伟宜长老报告 

5.9.1. 马伟宜长老带领会众阅览经审计师核准的 PPC Ltd 年度财务报告, 并以图表

对财政报告作出深入浅出的汇报。  
主要项目 预算(S$) 实际(S$) 

一般收入 3,842,395 3,736,479(包括从宣教基金盈

余拨入的$68,593) 

员工开支 1,488,466 1,470,036 

与英文部分担的共同费用 714,512 580,206 

长老议会开支 355,277 183,945 

长执会开支 408,738 287,278 

各肢体的开支 232,177 141,671 

对 PCL 的支助 243,848 244,085 

5.9.2. 扣除所有花费, 我们大约有 18%的净收入, 既$688,308 进入储备金；  

5.9.3. 马长老也报告到汇报财年报表结束, 我们的累积经常费(Accumulated Income 

Fund)大约为新币 580 万元; 宣教基金为新币 10 万元; 徐汉坤基金为新币 32

万 2710 元, 教会发展基金内的新币 4 百多万元其实已付出做福康宁建堂用

途； 

5.9.4.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由陈振英长老提议，孔德美执事附议，议会通过接纳马

伟宜长老所提的财政报告以及业已审计的 PPC Ltd 年度财务报告。 

 

6. 讨论事项： 

6.1. 参与 ORPC 扩建事宜 

6.1.1. 乌节路聚会的扩建，ORPC 的扩建小组提出好几个不同价码的计划，而从最近

一次的与会友的对话会中，我们感受到不太可能会是其中最大规模的扩建。

长老议会预计大概可能的扩建会是新币$40,000,000（四千万元）。ORPC 的扩

建小组计划出售徐汉坤姐妹所遗留下来的房地产，我们估计那大约值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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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五百万元），而 ORPC 也打算从他们的储备金中取出另外的新币

$5,000,000（五百万元），这使到扩建的所需约为新币$30,000,000（三千万

元）。ORPC 要求本堂承担其中的 40%，既本堂在这个项目上所需要承担的是

新币$12,000,000（一千两百万元）, 若此项目一旦开始, 我们需要在 30 个

月内筹募到这笔资金。而本堂也将在这个基础上和 ORPC 签署一份对本堂的发

展更有保障的备忘录，此备忘录将以现有的为基础加以修改，从自立后 5 年

不变改为扩建后 30 年不变，及从 3 年改为 10 年的搬迁通知，若搬迁通知少

于 10 年 (但至少须 3 年通知)，通知方须赔偿对方, 数目为我们所投入此扩

建的 50%款项。乌节路聚会扩建计划所需的计算如下：  
扩建计划总开支 40,000,000.00       

（扣除） 出售徐汉坤姐妹房地产所得 5,000,000.00-         

（扣除） ORPC储备金支出 5,000,000.00-         

扩建计划所需 30,000,000.00       

本堂承担40% 12,000,000.00         
6.1.2. 主席提出此项目因所需经费庞大, 建议將以下的议案交由全体会友投票, 若

议会接纳此动议, 將交由堂议会特会来议决； 

6.1.3. 议案：授权长老议会筹募新币一千二百万（12,000,000）元参与乌节路长老

会扩建计划。   

6.1.4.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由马伟宜长老提议，符史津执事附议，议会通过接纳此

动议。 

 

6.2. 参与 BBPC 地契更新事宜 

6.2.1. 武吉巴督聚会的地契还有八年左右，我们也不知道到时政府的估价师会如何

估价。但从刚不久前两笔教堂地契的更新，我们知道他们的价钱分别是新币

$10,000,000（一千万元）和新币$7,500,000（七百五十万元）。我们已经通

过长老大会和国家发展部（Minister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以及有

关的部门商谈，希望他们可以把价钱放得低一点；接下来，我们也已经通过

国家发展部，请他们协助我们约见政府的总估价师（Chief Valuer），照样

是希望他们把地契更新的价钱放得低一些。然而，我们不能不做一个如果商

谈后仍然无法取得更低价码的预算。我们假设在八年之后地契的更新会有一

些的涨幅，所以预计武吉巴督聚会地契的更新大约需要新币$15,000,000（一

千五百万元），BBPC 要求本堂承担 50%, 既是$7,500,000 (七百五十万元), 

条件是在地契更新后, 让我们继续与 BBPC 共同使用此聚会所另外 30 年，而

至今 BBPC 的地契更新所筹集到的累积基金（Sinking Fund）是新币

$1,000,000（一百万元），因此本堂需筹集约为新币$7,000,000(七百万

元)。武吉巴督地契更新所需的款项计算如下： 

武吉巴督地契更新预计 15,000,000.00    

（扣除） 已有的累积基金 1,000,000.00-      

武吉巴督地契更新尚需 14,000,000.00    

本堂承担50% 7,000,000.00       

6.2.2. 主席提出此项目因所需经费庞大，建议將以下的议案交由全体会友投票，若

议会接纳此动议，將交由堂议会特会来议决； 

6.2.3. 议案：授权长老议会筹募新币七百万（7,000,000）元参与武吉巴督长老会地

契更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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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由彭东运长老提议，康秀云长老附议，议会通过接纳此

动议。 

 

6.3. 筹募和动用教会发展基金参与上述两项事工 

6.3.1. 长老议会预计我们需要在六年内筹备这两笔所需的款项，既新币一千九百万

（19,000,000）元。我们目前教会发展基金共有新币 40 万（400,000）元，

我们也考虑动用教会储备金新币 400 万（4,000,000）元。此外，我们也打算

将徐汉坤基金新币$32 万 2710(322,710)元转为教会发展基金, 如下：  
本堂承担乌节路聚会扩建所需 12,000,000.00            

本堂承担武吉巴督聚会地契更新所需 7,000,000.00              

本堂承担两项发展所需 19,000,000.00            

（扣除） 本堂现有教会发展基金 400,000.00                  

（扣除） 本堂储备金（需要年议会通过） 4,000,000.00              

（扣除） 徐汉坤基金（需要年议会通过） 322,710.00                  

本堂承担两项发展尚需 14,277,290.00            

 
6.3.2. 主席此刻请财政说明目前本堂教会发展基金的现状 

6.3.2.1. 我们之前所筹集的新币 500 万元在 2010 年已用在福康宁的建堂上，之后

陆续还有一些为着教会日后发展的奉献进来，但由于在会计上的处理手

法采用 Fair Value Accounting 及当时没有考虑到福康宁 GST 的费用，

因此财政指出将来教会发展基金在账面上将会出现赤字, 因此长老议会

议决将这旧的发展基金和为这两个发展项目所要筹募的基金分别开来； 

6.3.2.2. 并议决将基金区分的日期追溯到 30.6.2012；从 1.7.2012 开始，凡所收到

的发展基金奉献将归入新的发展基金，命名为”Church Development Fund 

Orchard Road and Bukit Batok”( 从 1.7.2012 到目前为止大约有新币 40

万 元）；旧的发展基金将重新命名为”Asset Capitalization Reserve - 

Fort Canning”； 

6.3.2.3. 马长老也解释为着某个目的所设立的筹募基金，除非在得到所有捐献者

的同意，不可随意转移基金中的募款，这将使基金的余额难以被动用；

因此长老议会建议在完成上述两项发展计划后，授权长老议会將此特设

基金冻结或关闭，并将余额转入经常费，就象转移宣教基金盈余一样，

注明在奉献信封上；而目前我们在新发展基金中的新币 40 万，因没有对

当时捐献者说明可能转入经常费, 因此将首先使用在发展计划上；  

6.3.2.4. 主席提出此议案因没有在年议会通知信列明，因此建议將以下的议案交

由全体会友投票，若议会接纳此动议，將交由堂议会特会来议决； 

6.3.2.5. 议案：授权长老议会在完成乌节路长老会扩建和武吉巴督长老会地契更

新计划后，将为此两项计划所设立的教会发展基金的余额（若有）转入

长老会恩泽堂的经常费。 

6.3.2.6.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由陈静吟长老提议，王元佳长老附议，议会通过接

纳此动议。 

6.3.3. 根据以上的讨论, 主席此刻也动议以下另一个议案, 此议案也因数额庞大，

建议交由全体会友投票, 若议会接纳此动议, 將交由堂议会特会来议决； 

6.3.3.1. 议案：授权长老议会可动用所筹集的发展基金，用在上述两项发展计划。 

6.3.3.2.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由刘选文弟兄提议，洪鼎杰长老附议，议会通过接

纳此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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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将徐汉坤基金转为教会发展基金 

6.4.1. 财政说明徐汉坤基金在本堂已有多年，没有任何增长，而我们是唯一的受益

者，经过审计师的提议，将徐汉坤基金新币$322,710（32 万 2710 元）关闭, 

将这笔钱转入经常费；长老议会也对此事商议，因着两个发展项目的需要, 

推荐将这笔数额再转入教会发展基金； 

6.4.2. 主席此刻动议以下议案, 由于此议案没有在年议会通知信请楚列明，因此建

议交由全体会友投票, 若议会接纳此动议, 將交由堂议会特会来议决 

6.4.2.1. 议案：授权长老议会终止徐汉坤基金，并转移其资金共新币三十二万二

千七百十（322,710）元为长老会恩泽堂经常费，再将同等数额的经常

费转入为乌节路长老会扩建和武吉巴督长老会地契更新计划所设立的教

会发展基金。 

6.4.2.2.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由蔡泓执事提议，廖永雄执事附议，议会通过接纳

此动议。 
 

6.5. 转移经常费做为教会发展基金 

6.5.1. 财政解释发展基金在提供给这两项发展计划时若有不足,  动议授权给长老议会

视需要而定，从经常费转移一次或多次总额不超过新币 400 万元，到乌节路

及武吉巴督发展计划所设立的教会发展基金； 

6.5.2. 此议案因数额庞大，主席建议交由全体会友投票，若议会接纳此动议，將交

由堂议会特会来议决； 

6.5.3. 议案：授权长老议会在确认有必要时，从长老会恩泽堂的经常费转移一次，

或多次总额不超过新币四百万（4,000,000）元，转入为乌节路长老会扩建和

武吉巴督长老会地契更新计划所设立的教会发展基金。 

6.5.4.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由康秀云长老提议，黄和平执事附议，议会通过接纳此

动议。 
 

6.6. 如何针对两项发展计划分配使用所筹集的资金款项 

6.6.1. 主席建议在两个发展计划上只设立一个发展基金，可视情况而定，能较灵活

调动及使用所筹得的款项； 

6.6.2. 并提出如果乌节路的计划先开始(有 30 个月的筹款时间)，我们就必须为武吉

巴督保留部分基金，这是因为武吉巴督的地契更新一旦启动就必须要在 6 个

月内付清，保留的做方建议包括两方面： 

6.6.2.1. 保留从储备金转入发展基金新币 400 万元中的 200 万元(若有需要), 如

果武吉巴督地契更新是新币 1500 万，而武吉巴督聚会又已筹足了 700 万

元就没有这必要；  

6.6.2.2. 保留部份的发展基金 (建议基金中的 40%保留或武吉巴督所筹的那部分

保留下来)； 

6.6.2.2.1. 主席在会中请议员们举手表决要那一个做法，63 位举手，以 32 对

31 票议决保留武吉巴督所筹的发展基金； 

6.6.2.3. 主席强调若武吉巴督先开始，我们就没有选择，须在接到正式通知后的

6 个月内，从发展基金缴足地契更新所需的款额； 

6.6.2.4.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主席将依据以上讨论的结果交由长老议会做跟进及

执行，长老议会也会根据情况的改变做适时的判断及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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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特别议案：修改法规第 67 条如下： 

 
ARTICLE 

NO. 
EXISTING ARTICLE NEW 

ARTICLE 
AMENDMENTS REASONS FOR 

AMENDMENTS 

67 There shall be a Session 
consisting of the Senior 
Minister, the Associate 
Minister(s) and a 
minimum of two (2) 
Serving Elders. The 
number of members of 
the Session shall be not 
less than three (3) and 
not more than thirty (30). 

NIL There shall be a Session 
consisting of the Senior Minister, 
the Associate Ministers who are 
appointed as Chairmen of the 
Elders and Deacons Court of the 
respective Local Congregations 
and a minimum of two (2) Serving 
Elders. The number of members 
of the Session shall be not less 
than three (3) and not more than 
thirty (30). 

1. To ensure that paid 
staff should not 
comprise more than 
1/3 of the Session. 
2. To specify that only 
the Associate Ministers 
who are so appointed 
would be members of 
the Session. 

 

6.7.1. 慈善总监已原则上同意我们对章程 67 条所提出的修改； 

6.7.2.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由马伟宜长老提议，洪鼎杰长老附议, 议会中有 93 位议

员（超过三分之二）举手赞同接纳修改法规第 67 条的特别议案;  

6.7.3. 以上法规修改议案在年议会通过后会向 ACRA 提出修改； 

6.7.4. 修改后再呈给慈善总监正式批准； 

6.7.5. 在慈善总监批准后, 将把法规上载到教会网站。 
 

6.8. 于此同时，慈善总监也要求我们对章程中以下 4 条法规做出修改，并要求我们在

年议会中寻求会众通过接納，由於此通知过於接近年议会日期，我们无法在 21 天

前发信通知会众，因此主席建议当这 4 条修改内容经长老议会确定后，我们会再

发信通知会友，在另外的堂议会特会中让会友投票表决：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Clause 

Proposed amendments 
  

Rationale 

8 Please add the words “and such addition, 
alteration or amendment shall not come into force 
without the proper sanction of the Minist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panies Act and the 
Commissioner of Charities.”     

This is to ensure that the 
Commissioner of Charities is updated 
on the charity’s information as 
required under the Charities Act.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Clause 

Proposed amendments 
  

Rationale 

38 Please add the following words at the end of the 
para: “Any changes in the Session shall be 
notified to the Commissioner of Charities within 
two (2) weeks of change”. 

This is to ensure that the 
Commissioner of Charities is updated 
on the charity’s information as 
required under the Charities Act. 

68 Please:   
i)    Replace the word “Session” with the 
words “Communicant Members at a 
Congregational Meeting” 
ii)  Insert the words “the Session” immediately 
before the words “…is responsible for the 
spiritual…” 

To ensure that the supreme authority 
resides with the voting members. 

129 Please add the following words at the end of the 
para: 
  
“Notice of the winding up of the Company shall 
be  given to the Minister and the Commissioner of 
Charities within seven (7) days of the passing of 
the resolution to wind up the Company.” 

This is to ensure that the 
Commissioner of Charities is updated 
on the charity’s information as 
required under the Charities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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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主席特别针对第 68 条的修改：“只允许长老议会负责属灵及组织性事宜而将

最高治理决策交由堂议会来负责”，认为此修改将使教会无法正常运作，已

请示律师与慈善总监接洽，以做出适当的修改；  

6.8.2. 其他三条修改原则上已获长老议会同意； 

6.8.3. 主席也顺带提出以后年议会手册及通知书，建议使用电邮来发给会友，考虑

在下次特会中也一起交由会友投票表决。 

 

6.9. 委任审计(內部) 委员会 

6.9.1. 议案：委任罗志文长老(主席)、林世知弟兄、陈炎明弟兄、李锡杰弟兄、杨浩弟

兄为审计(内部) 委员会委员，任期从2014年 12月 6日到2016年 12月 5日。 

6.9.2. 议员没有其他询问，由陈奕慧长老提议，黄和平执事附议，议会通过接纳此

委任决议。 

 

6.10. 委任审计师  

6.10.1. 议案：委任 Baker Tilly TFW LLP 为下一年度的审计师。 

6.10.2. 由陈振英长老提议，廖永雄执事附议，议会通过接纳此委任审计师决议。 

 

7. 年议会无异议的一致接纳先前由主理牧师代替长老议会所做的报告，以及审计师透过

财政所呈上的教会从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为止的审计报告。并授权公

司秘书处以网上申报的方式将财务报表以及年度申报书呈给有关当局 ACRA。  

 

8. 临时动议：无 

 

9. 祷告闭会：沈洪利牧师 
 
 
 
 
Recording Secretary 
Elder Ong Pang Kit 
NRIC: S1456166H 
Recorded on : 6th December 2014 
 

 

Session Clerk      Moderator 
Elder Ong Pang Kit     Rev Teo Yew Tiong 
NRIC: S1456166H   NRIC: S1446904D 

 
 
 
Providence Presbyterian Church Ltd 
Company Registration No. 201206026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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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理牧师报告 
 张友忠牧师报告 

 

一. 教牧同工动向 

1. 长老议会通过委派张友忠牧师和张仕华牧师出席参加世界华福中心

于 2014年 10月 29日至 11月 1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异象 2020全球

论坛。 

2. 长老议会通过推荐赖庆恩传道与张基甸传道申请进名；并推介詹婉

娴传道为正式传道和张以心传道为见习传道。 

3. 长老议会接纳宣教委员会所提出的教牧参与宣教的工作范围，分配

如下: 

(1) 泰国:王宝荣传道、张仕华牧师、刘骤前牧师、赖庆恩传道; 

(2) 缅甸:沈洪利牧师、陈健辉传道; 

(3) 越南:陈美玲牧师、骆宝玉传道; 

(4) 西马:丘主恩牧师、黄玉真传道、张以心传道; 

(5) 东亚:张基甸传道、张友忠牧师、陈惠香牧师; 

(6) 宣教教育:徐传凤传道、詹婉娴传道。 

4. 陈梦霞牧师于 2014 年 8 月 31 日因为个人健康的关系辞去本堂牧职。

陈健辉传道因个人因素于2014年 12月 31日辞去本堂牧职。黄玉真

传道与王宝荣传道分别因家庭与个人的因素，决定任期约满后不再

续约，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卸下本堂牧职。 

5. 刘骤前牧师和沈洪利牧师获得婚姻注册局授于主持婚礼的准证。 

6. 长老议会通过申请张仕华牧师与丘主恩牧师为长老大会牧师。 

 

二. 长老选举/动向 

1. 2015 年 4 月 27 日举行长老选举，共 1022 位活跃会友出席参加，选

出刘亦佳（947 票）、陈清潮（938 票）、康秀云（982 票）、王邦

吉 (973 票) 和吴光煌（970 票）为在任长老。 

2. 李锡永、刘来明两位长老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满任，卸下在任长老

一职。 

3. 长老议会于2014年 11月 23日例常会议委任王建民长老、马伟宜长

老、梁伟坚长老、李兴顺执事、杨结茗执事为第 23 届华文中会年

议会和第 41 届长老大会年议会代表。 

4. 长老议会于2014年 11月 23日例常会议推选刘来明长老（主席）、

吴光煌长老、王邦吉长老续任为行政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至 2016



11 | P a g e  
 

年 12 月 31 日；另一位委员是林财基长老，任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5. 新加坡长老会社区服务 40 周年纪念庆典，长老议会通过提名林十

里长老为对社区和教会长期有积极贡献者的建国一代，并接受长老

会社区服务的奖状。 

 

三. 会友人数 

1. 会友人数于 2014 年 6 月底为 2224 人，2015 年 6 月底为 2274 人，

全年净增长共 50 人； 

2. 全年接受成人洗礼有 34 人，接受坚信礼 17 人，移名加入本堂有 32

人，共增加 83 人。 

3. 全年有 15 人安息主怀，移名到其他堂会有 18 人，共减少 33 人。 

4. 2014年 6月统计内部转移，13人移入、4人移出乌节路聚会；12人

移出武吉巴督聚会，4人移入，1人移出福康宁聚会。 

  
  
  
  

2014 年 

6 月总数  

2014 年 12 月 2015 年 6 月 内部转移 

2015 年 

6 月总数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受

洗 

坚

信 

移

名 

去

世 

迁

移 

受

洗 

坚

信 

移

名 

去

世 

迁

移 

移 

入 

移 

出 

乌节路 1193 6 1 5 -6 -3 8 9 3 -3 -7 13 -4 1215 

武吉巴督 905 7 3 11 -1 -2 12 2 13 -5 -5 -  -12 928 

福康宁 126 - 2 - -  -  1 -  -    -1 4 -1 131 

总数 2224 13 6 16 -7 -5 21 11 16 -8 -13 17 -17 2274 

 

四. 法规与附则  

1. 长老议会于2014年 11月 23日例常会议通过《恩泽堂个人数据保护

政策》和《恩泽堂婚礼指南》(主要增加了再婚申请的条例)；相关

条例已上载至本堂网站。 

2. 长老议会于2014年 11月 23日例常会议通过修订《区会章程》；会

友可向本堂任何聚会的行政同工索取相关章程的电子版。 

3. 长老议会于2014年 11月 23日例常会议通过接纳宣教委员会提呈的

《外地筹款指导原则》，重点在于强调若在遇到突发事件而严重影

响宣教计划，并牵涉所汇的宣教资金一万或一万元以上，都应依照

所设定的程序处理，以保持对宣教资金处理的透明度；相关条例已

加入在《宣教委员会章程》中，会友可向本堂任何聚会的行政同工

索取相关章程的电子版。 

4. 长老议会于 2015 年 1 月 25 日例常会议通过接纳修订的《青成教育

事工章程》、《文字事工章程》、《长老议会条例》和《教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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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会友可向本堂任何聚会的行政同工索取相关章程条例的电

子版。 

5. 长老议会通过本堂代表洪慧蓉律师（Goodwins Law Corporation）

与慈善机构总监多方协调后，通过接纳修改和增添下列法规条文

（除了标题，加深和划线的是修改的条文）： 

(1) 修改组织章程大纲第 8 条如下（动议 1）： 
Clause 8 of the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No addition, alteration or amendment shall be made to or in the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of the Church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unless the same shall have been previously submitted to and approved 
by a Special Resolution by at least three-fourths (3/4) votes of the 
Communicant Members present at a Congregational Meeting of the 
Church and such addition, alteration or amendment shall not come 
into force without the proper sanction of the Minist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mpanies Act and the 
Commissioner of Charities. “ 

“A candidate for election or re-election to hold office as Senior 
Minister or Associate Minister must attain not less than two-thirds (2/3) 
votes of the Communicant Members present at a Congregational 
Meeting. Any changes in the Session shall be notified to the 
Commissioner of Charities within two (2) weeks of the change. “ 

(3) 修改法规第 67 条如下（动议 3）： 
Article 67 of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There shall be a Session consisting of the Senior Minister, the 
Associate Ministers who are appointed as Chairmen of the Elders and 
Deacons Court of the respective Local Congregations and a minimum 
of two (2) Serving Elders. The number of members of the Session shall 
be not less than three (3) and not more than thirty (30).  Any changes 
in the Session shall be notified to the Commissioner of Charities 
within two (2) weeks of the change.” 

(4) 修改法规第 68 条如下（动议 4）： 
Article 68 of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The Communicant Members at a Congregational Meeting shall be 
the highest governing body of the Church and the Session shall be 
the highest executive body and responsible for the spiritual and 
organisational affairs of the Church. ” 
 
 

(2) 修改法规第 38 条如下（动议 2）： 
 Article 38 of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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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修改法规第 129 条如下（动议 5）： 
Article 129 of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The Church shall not be wound up, except with the consent of not less 
than three-fourths (3/4) of the Communicant Members of the Church 
for the time being expressed either in person or by proxy at a 
Congregational Meeting convened for the purpose. Notice of winding 
up of the Church shall be given to the Minister and the 
Commissioner of Charities within seven (7) days of the passing of 
the resolution to wind up the Church.” 

(6) 删除法规第 128条，并增加第 128（1）和128（2）条如下（动议 6）： 
Article 128 of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To be amended to read as follows:- 
128(1) Subject to the Act and where the context of any provisions of 
these Articles otherwise requires, any notice of meeting, accounts, 
balance-sheet, financial statements, report or other document which 
may be given by the Church to any Communicant Member  can be given 
personally or by sending it by post to his registered address (or if he has 
no registered address within Singapore, to the address, if any, within 
Singapore supplied by him to the Church for the giving of notices to 
him) or by any other means using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Where 
postal service is used, service shall be deemed to be effected by properly 
addressing, pre-paying and posting a letter containing the notice, and to 
have been effected in the case of a notice of a meeting on the day after 
the date of its posting, and in any other case at the time at which the 
letter would be delivered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post. Wher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is used, service shall be deemed on 
transmission provided that the transmission records reveal that there has 
been no error or break in the transmission. 
128(2) Every Communicant Member of the Church shall b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elect within a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 determined by the 
Session whether to receive such notices or documents by way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or by post, provided that where such 
Communicant Member fails to make an election within the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 he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consented to receive notices 
or documents by way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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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长老议会于 2015 年 3 月 22 日例常会议通过接纳新加坡全国教会

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Singapore）所提出的《基

督徒参与有其他宗教的活动须知》，会友可到新加坡全国教会理

事会的网站浏（http://info.nccs.org.sg/joom837/）览相关的条文。 

7. 长老议会于 2015 年 3 月 22 日例常会议通过接纳修订的《跨聚会

青年事工委员会章程》和《奖学金委员会章程》。 

8. 长老议会于 2015 年 5 月 31 日例常会议通过接纳《爱心捐章程》

和《宣委会章程》修订，会友可向本堂任何聚会的行政同工索取

相关章程条例的电子版。 

 

五. 行政与事工 

1. 长老议会于 2014 年 7 月 27 日例常会议通过接纳长老大会所制定

的”个人数据保护政策”和”网站隐私保护政策”的指导原则，

并成立个人数据保护政策委员会，请刘来明长老(召集人), 王建

民长老及陈重婵姐妹担任委员，主要工作是针对教会应如何实际

展开对此政策的实施, 特别是确定会友的权利, 表格声明的统一

性, 资料收集, 投诉等程序的设定。 

2. 跨聚会青成教育事工于 2014 年 8 月 16 日举办的神学讲座《门徒

与灵修》，邀请到三位来自中国宣道神学院的讲师前来主讲，他

们分别是院长冯兆成博士（讲题为“在祷告中实践使命”）、副

院长麦启新博士（“门徒的祷告”）和新约教授潘隆成博士

（“门徒的召命”）；当天出席的弟兄姐妹约 220 人。冯兆成博

士和麦启新博士随后也参与在 8 月 17 日至 19 日的教牧长执同工

营，主讲《离婚与再婚》的课题。 

3. 长老议会议决通过跨聚会青年事工鼓励弟兄姐妹参于 2014 年 11 月

8 日长老大会主办的益走竞跑合家欢，将领取 100 张的筹款卡, 让

青年人向会众募捐, 长老议会将补足到一万元给大会。 

4. 长老议会于 2014 年 11 月 23 日例常会议通过经由长老大会纳购
Motion Picture License (by MPLC) and Church Copyright License (by 
CCLI) 两个版权准证，以维护版权法。 

5. 长老议会于 2015 年 1 月 25 日例常会议考虑了恩泽关怀机构成立

的宗旨是希望能通过关怀机构无条件的去关怀社会群体；为了使

恩泽关怀机构往后能朝向更大的空间发展，通过让恩泽关怀机构

申请 IPC，并逐步走向自立；长老议会也通过在接下来的六年内

提供约 150 万元作为发展资助，期盼这期间恩泽关怀机构可以成

功取得 IPC 地位，并独立发展运作，好让长老议会可以逐渐放手，

和逐步减少经济的支援。 

http://info.nccs.org.sg/joom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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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长老议会于 2015 年 1 月 25 日例常会议议决将爱心捐计算年度与

教会财政年划一，即从 7月 1日至 6月 30日，因此 2014 年 12 月

的余额 45，982.50 元将延至 2015 年 6 日 30 日结算，而 2015 年

尾收到圣诞感恩捐归入爱心捐的 30，000 元将归入 2015 年 7 月 1

日到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财政年。 

7. 长老议会于 2015 年 1 月 25 日例常会议通过启动处理非活跃会友

事宜： 

(1) 根据法规第 24 条，凡受餐会友连续超过 12 个月缺席参加崇

拜会者，又经教会多方设法进行联络和规劝他回到教会聚会

后仍不出席聚会者，教会将写信给该会友，通知他被列入为

非活跃会友；非活跃会友若有合理解释，长老议会可按条规

将他转回为活跃会友； 

(2) 根据法规第 29 条，凡因为身、心方面有残疾，或因为工作、

求学或其他原因暂居国外而无法出席教会崇拜会者，也将被

列为非活跃会友，但这些会友归回聚会后，即可恢复其活跃

会友的身份；长老议会也无须写信给这一些会友； 

(3) 根据法规第 26 条，非活跃会友将不算在法定人数内，也没有

发言权、投票权和被选权； 

(4) 根据法规第 25 条，被列为非活跃会友超过 3 年，教会可以将

他的名字从会友名册上删除并终止他的会籍。 

8. 长老议会于2015年1月25日例常会议通过制作新的殡葬礼文手册。 

9. 长老议会于 2015 年 1 月 25 日例常会议通过让华文中会于 2016 年

1月 16日我们借用武吉巴督聚会举行第 24届年议会。 

10. 长老议会于 2015 年 3 月 22 日例常会议通过委任刘祖湛长老、王

加现长老、唐昭顺弟兄、詹玉珍执事、黄文杨弟兄为新一届恩泽

关怀机构董事。 

11. 长老议会于 2015 年 5 月 31 日例常会议通过成立法律咨询团，由

蔡庚弟兄负责筹组。 

 

六. 事工前瞻 

1. 武吉巴督长老会（BBPC）已完成从乌节路长老会（ORPC）取得地

契权益，也确定此块地段將继续成为宗教用途，并已着手向土地局

询问地契更新价格，倘若土地局出价低於一千万（10,000,000）元， 
武吉巴督长老会（BBPC）就会考虑进行地契更新的申请；而扣除

过去本堂与武吉巴督长老会（BBPC）共同筹得的一百万（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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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本堂需要负责的是其余的 50%即四百五十万（4,500,000）元，

不是去年年议会报告的七百万（7,000,000）元； 
2. 从乌节路长老会（ORPC）扩建委员会主席口中得知，他们已将原

先的全面扩建计划缩小为 A&A 工程, 工程资金所需的预算也减少

至不超过两千万（20,000,000）元，因此从保守的估计，本堂所须

负责筹足的款项大约为 40%即八百万（8,000,000）元；而不是去年

年议会报告的一千两百万（12,000,000）元；  
3. 有鉴于以上武吉巴督及乌节路计划的最新发展，长老议会议决动

议： 
(1) 删除第三届年议会第 6.1.3 项提案：授权长老议会筹募新币

一千二百万（12,000,000）元参与乌节路长老会扩建计划；

（动议 7） 
(2) 删除第三届年议会第 6.2.3 项提案：授权长老议会筹募新币

七百万（7,000,000）元参与武吉巴督长 老会地契更新计划；

（动议 8） 
(3) 授权长老议会筹募新币一千二百五十万（12,500,000）元设

立为乌节路长老会扩建和武吉巴督长老会地契更新计划的教

会发展基金，参与乌节路长老会扩建计划（新币八百万元）

和武吉巴督长老会地契更新计划（新币四百五十万元）；

（动议 9） 
(4) 授权长老议会在确认有必要时，从长老会恩泽堂的经常费一

次，或多次借用总额不超过新币四百万（4,000,000）元，转

入为乌节路长老会扩建和武吉巴督长老会地契更新计划所设

立的教会发展基金；（动议 10） 
(5) 授权长老议会可动用所筹集的发展基金，用在上述两项以及

日后的教会堂议会所通过的发展计划；（动议 11） 
4. 上述筹款（动议 9）和借用恩泽堂之经常费（动议 10）议案一旦通

过，若出席年议会之活跃会友不超过半数，因为超过两百万

（2,000,000）元，则需要根据附则，发信给全体会友公投。 
5. 长老议会将按 2015 年教牧长执同工营，主题：《圣洁的教会》所

讨论的推行教会纪律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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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节路聚会报告 
   2014 年 7 月-2015 年 6 月       张友忠牧师报告 

 

一. 聚会情况 

1. 会友人数：1215 人 

2. 聚会人数：平均 850 人 

3. 受餐人数：平均 647 人 

4. 主日学人数：175 人 

 

二. 洗礼人数 

1. 成人：14 人 

2. 坚信：10 人 

3. 移名：8人  

4. 幼洗：9人 

 

三. 减少人数 

1. 移名：10 人 

2. 安息：9人 

 

四. 内部转移 

1. 由武吉巴督聚会转入：12 人，由福康宁聚会转入：1人，共 13

人； 

2. 转移到福康宁聚会：4人。 

 

五. 执事选举/动向 

1. 2015 年 4 月 26 日与长老选举同时举行执事选举，共 517 位活跃

会友出席参加，选出孔德美（500 票）、林弘瑜（501）、杨振

（481 票）等 3人为新一任执事。 

2. 长执会2015年4月26日例常会议委任孔德美执事为长执会书记，

任期两年从至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3. 长执会于2015年4月26日例常会议委任蔡弘执事为长执会财政，

任期两年从至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4. 长执会委任马伟宜长老加入 Liaison Committee，另一位委员是

王邦吉长老。 

5. 长执会通过委任邓思谦长老管理主日停车场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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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长执会通过继续委任刘祖湛长老为接待布道事工委员会主席。 

 

六. 事工与报告 

1. 长执会继续进行推动“门徒训练”课程，主要教导的课程包括：

研经法、护教课题、灵性与事奉和伦理生活等。 

2. 长执会通过推动麦希真牧师提倡的《华人灵修学》，先在门徒

训练中推动；续而在 2014 年 9 月的祷告月的崇拜会讲解华人灵

修法；并在 2014 年圣诞主日以《华人灵修学》配套为圣诞礼物

赠送给会众帮助他们认识华人灵修法。 

3. 长执会通过开办节目主持人培训速成班，由詹玉珍执事负责培

训，并从受训的人选中物色有潜能可以当司仪或带领大型聚会

的人选；共 40 余人出席参加。 

4. 长执会已经完成收集照片资料的软体设施，并进行着手进行收

集和上载本聚会会众的姓名、照片等基本资料；会众可以向负

责同工索取密码更新个人的资料。 

5. 长执会通过将祷告会旧卡带制成电脑数码MP3格式，共翻制了48

个卡带，存放在完成之后会收放在外部硬盘 （External hard 
Disk），考虑上载至本堂网站供弟兄姐妹下载收听。 

6. 长执会通过成立独居老人事工，主席是汤玲玲姐妹、文书是李

佳灵姐妹，成员有洪鼎杰长老、陈奕慧长老、唐昭顺弟兄和杨

恩惠姐妹。重点在于建立一让年长会众可以互相照顾的 SOP，并

尝试推动由年龄层 65-79 者照顾 80 岁以上者，或互相照顾；也

鼓励各肢体的负责教牧在适当的时候，与所负责的肢体阅读

《换我照顾你》一书。 

7. 青年崇拜会与长老会社区服务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在乌节路聚

会德明堂与停车场联办的嘉年华会，供长老会社区服务属下幼

儿园和恩泽关怀机构属下的学生们参加。 

8. 长执会通过定 2015 年 3 月为团契月，在主日讲台传讲与团契相

关课题，并让各区会/团契于主日崇拜时介绍其团契事工并招募

新区友/团员。 

9. 接待布道事工于 2014年共接待了大约 150位的新朋友,一些新朋

友已分配到各肢体。 

10. 长执会接纳宣教小组为推动宣教教育，定 2015 年 5月 17日为献

心主日，邀请林厚彰博士主讲《得人的渔夫》，并安排陈亭玉

姐妹和詹玉珍执事分别在 5月 10日和 17日的主日见证个人与非

信徒分享福音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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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长执会于 2015 年 2月 15 日例常会议通过将 191 位会友列为非活

跃会友，其中包括：健康因素（行动不便：9 位、卧病在床：8

位）、海外肢体（国外公干：9 位、出国深造：7 位、移居他国：

82 位）和失去联络（76 位）；名单都刊登在布告栏 3 个星期让

会友过目。 

12. 圣歌团受邀参与新心音乐事工于 2015 年 7 月 4 日所举办的《永

恒的主》的音乐会。 

13. 长执会批准请准林敏姐妹、姚美婷姐妹和李佳灵姐妹于 2015 年

7月 1日至7月18年出席到台湾参加《我爱台湾》宣教体验营。 

 

七. 事工前瞻 

1. 长执会探讨了区会的前景，目前基于区会不太容易吸引新人参

加，加上领袖难寻，职员会不容易成立，议决结合区会和古早

团契的两种特色，保留区会的架构而把原有的几个区结合成为

一个区，成立联合的职员会，减少会议的次数；并将现有的区

会，转型为小组；12 次聚会分 6 次在教会的联合聚会和 6 次在

各别家庭举行的小组；将以此概念成立中西部区会。 

2. 长执会通过在 2015 年 12 月 18日及 19日举办《爱的礼物》圣诞

布道，讲师是刘济禾牧师，另将邀请基督徒艺人出席作见证。 

3. 长执会通过于 2016 年 6 月 19 日至 22 日假巴淡岛海景度村

（Batam View Beach Resort）举办乌节路聚会家庭营，主题是

《连於基督》，讲师为林方荣牧师。 

4. 长执会经过多次讨论，接纳青年崇拜会职员会的建议，将于

2016 年 7 月鼓励第一批青年崇拜会的会友转入大堂崇拜。    

5. 长执会通过定明年主题为《信徒皆祭司：献上福音的果子》，

目标在于训练和鼓励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在自己所在地（职场）

传福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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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巴督聚会报告 
                   2014年7月-2015年6月     张仕华牧师报告 

 

一． 聚会情况 

1. 会友人数：928 人 

2. 聚会人数：平均 890 人 

3. 受餐人数：平均 788 人 

4. 少儿主日学平均出席人数：210 人 

5. 青成主日学平均出席人数：190 人 

6. 团契平均出席人数：265 人 

7. 区会平均出席人数：270 人 

 

二．洗礼人数 

1. 成人洗礼：19 人 

2. 坚信礼：5人 

3. 移名：24 人 

4. 幼洗：7人 

 

三．减少人数 

1. 移名：19 人 

2. 安息：6人 

 

四． 人事调动 

1. 2015 年 6 月，黄玉真传道离职。 

2. 2015 年 4 月 26 日教会举行执事选举，选出李兴顺、李玉华、    

李玮玲、林玉兰和李彬五人为新一届执事。 

 

五．事工状况 

1. 2014 年 7 月-2015 年 7 月教会主题：培育的进深与成长 

1.1. 2014 年 8 月 3 日举办圣经比赛，270 位参加。 

1.2. 2014 年 8 月 30 日举办遍览新约，200 位参加。 

1.3. 2014年 10月 11日举办读书分享会，有 80位弟兄姐妹出席。 

1.4. 2015 年 1 月 18 日举办亲子讲座，出席者有 250 位左右。 

1.5. 2015 年 3 月 29 日举办一对一栽培分享会，有 30 多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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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肢体营会 

2.1. 教会鼓励各肢体各自以“培育”为主题性质各自举办营会。 

2.2. 2015 年 5-6 月间，总共有 10 个区会 3个团契各自或联合 

  举办营会。 

3. 全人关怀特别讲座 

3.1. 2015 年 3 月 21 日举办“深触我心”夫妻婚姻工作坊，有 25

对夫妇参加。 

3.2. 2015年 4月 25日举办“认识忧郁症”讲座，有大约 200位弟

兄姐妹出席。 

4. 区会调整 

4.1. 由于玉真传道离职，教牧事工需要调整，因此长执会决定将

四个裕廊的聚会整合为两个，并于 2015 年 7 月落实。 

4.2. 这两个区会的名称是：裕廊周六区会及喜乐联合区会。 

 

六．事工前瞻 

1. 2015 年 7 月-2016 年 6 月教会目标\庆祝设教 20 周年： 

1.1. 主题：团契的进深与成长。 

1.2. 2015 年 7 月 5 日主题发布会主日。 

1.3. 2015 年 7 月出版 20 周年感恩特刊。 

1.4. 2015 年 7 月印制 20 周年兼教会目标纪念品（雨伞）。 

1.5. 2015 年 7 月 26 日举办 20 周年感恩主日、午宴兼庆祝会。 

1.6. 2015 年 8 月 28-29 日举办 20 周年培灵会。 

1.7. 2015 年 10 月 24 日举办区会团契研讨会。 

1.8. 2015 年 11 月 14 日举办 20 周年音乐赞美会。 

1.9. 2015 年 12 月 19 日举办 20 周年布道会。 

2. 栽培新领袖 

2.1. 教会将按照现有的架构和机制，刻意寻找有潜质成为二线和

一线领袖者，并有计划的栽培他们。 

3. 2016 年 7-2017 年 6 月教会目标 

3.1. 主题：布道的进深与成长 

3.2. 主题经文：（提摩太后书 4:2）“务要传道；无论时机是否

适合，都要常作准备；要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训责备人、警戒

人、劝勉人。” 

3.3. 目标：500 位弟兄姐妹参与属灵认领。 

3.4. 布道会：举办两次布道会：9月 10 日中秋布道会及 4月 14

日受难节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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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福音主日：12 次福音主日，6次请外来讲员。 

3.6. 新组屋区：印刷 2017 年月历和教会传单分派给附近新的组屋

区居民，让他们认识我们教会。 

3.7. 福音性聚会：鼓励所有区会和团契举办福音性聚会。 

3.8. 个人布道训练：2016 年 7 月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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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康宁聚会报告 
 2014 年 7 月-2015 年 6 月     沈洪利牧师报告 

 

 

一 聚会情况 

1. 会友人数：131 人 

2. 聚会人数：107 人 

3. 受餐人数：80 人 

4. 主日学人数：30 人 

 

二 洗礼人数 

1. 成人：1人 

2. 坚信：2人 

3. 移名：1人  

4. 幼洗：3 人 

 

三 减少人数： 

1. 移名：1人 

 

四 事工状况 

1. 敬拜事工 

福康宁聚会 2014/15 年的主题是“装备圣徒、实践使命”。在这一年

里，福康宁聚会着重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按照主题，敬拜事工以

使徒行传为全年主日崇拜讲道的主要内容，使信徒的生命能活出且

实践基督的大使命。 

为了帮助信徒更贴近主的心意，福康宁聚会也按着使徒行传编制全

年的灵修手册，以帮助信徒的生命能在与基督亲近得时刻得到专备。 

2. 联系支援事工 

为了能藉着扩张及更新传递各事工的需要及资讯，来支援教会的各

事工。联系支援事工举办不同的训练来装备圣工的同工。 

3. 团契小组事工 

目前福康宁聚会有六个生命小组、一个青年团契和一个少年团契共

约 75 位。除了定期的小组查经之外，也在每第五个主日举办联合小

组专题讲座。值得一提的是小组查经方式在今年稍有调整。所有小

组都按照教会所编制的灵修手册来分享个别在过去一至两周的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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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然后以彼此祷告结束。这让信徒有机会从主日讲台的供应落

实和应用在小组和个人身上。 

团契小组事工也于 2014 年 9 月举办生命小组联合聚会。六个生命小

组和青年团契不但在聚会中能听到上帝的话语，小组组员也透过全

天的活动来增进彼此间的关系，借着彼此代祷来鼓励彼此实践主的

大使命。 

福康宁聚会也正式在 2013 年 7 月开设弟兄事工。弟兄事工的成立是

为了更好的牧养弟兄，也藉着彼此祷告来彼此扶持、彼此监督来保

持圣洁。弟兄事工不但在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五晚聚会，也同时参

与新加坡联合弟兄事工举办的弟兄事工联合祷告会和突破周末营会。 

4. 宣教事工 

宣教事工的目的是策划和极力建立福康宁聚会的宣教工作。因此，

宣教小组于 6 月在马六甲带领“生命游戏”，共有 200 人参加。同时

在最后一晚的呼召中约有 100 多立志活出讨上帝喜悦的生命，将近

20 多位参加者回应上帝的呼召，愿意接受装备，等候主的时间，迈

向全时间事工。 

5. 门徒装备中心 

为了配合全年主题，福康宁聚会的门徒装备的青成教育体系策划了

门训宣教课程。课程分5个单元、一个单元两次、每次两节（2小时）。

课程单元有： 

i. 如何有效使用及带领福音性查经和基督徒基础课程。由梁丽娟传

道授课。 

ii. 如何教导初信者祷告、灵修及读经。由张心玮传道授课。 

iii. 如何做个有效的小组组长。由陈淑贞传道授课。 

iv. 如何知道上帝造我的目的。由沈洪利牧师和陈健辉传道授课。 

v. 如何有效地在职场上布道。由沈洪利牧师、梁丽娟传道、陈淑贞

传道授课。 

 

五 事工前瞻 

福康宁聚会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的主题为“敬畏上帝、谨守诫

命”。在这一年里，福康宁聚会将警戒信徒谨守上帝的诫命，活出敬畏

上帝的生命。这不单是福康宁聚会所要面对的挑战，更是整个教会甚

至所有基督徒所面对的挑战。求主引导福康宁聚会理事会能藉着主来

装备福康宁聚会成为一个敬畏上帝、谨守诫命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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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委员会报告 
陈振英长老报告 

 

 

因着上帝的托付，恩泽堂至今在五个国外地区有宣教据点：泰国、

缅甸、越南、马来西亚及东亚；支持的宣教士有 36 位，包括国内 11 位，

国外 5 位，据点宣教士 13 位，东亚宣教士 5 位。宣委会也资助两名学生

到新加坡神学院接受造就。 

 

 感谢上帝在泰国、缅甸及西马继续开了福音的门。我们于 2015 年

新增一个据点--合艾。泰国事工小组在 2014 年 11 月考察了合艾，看到

和曼谷云恩教会合作的异象。经宣委详细的讨论认同后，从今年 1 月开

始，支持唐茂良传道夫妇发展合艾福音事工，合艾于是成了泰国事工的

第八个据点[其余七个是，曼谷(两个)、 清迈、 清莱、黎明新村、美赛

和普吉岛]。我们恩泽堂在 2013 年 4 月同曼谷云恩堂合作，开始了普吉

岛事工，由李荣光传道夫妇带领；近两年来，由于人数迅速增长，目前

正物色适合的地点成立教会。同年 11 月在美赛建立布道所，由何荣强传

道夫妇带领，那里的人数也是增长迅速；恩泽堂协助美赛云恩堂买地，

美赛也在 2015 年 10 月开始动工建堂，教堂有望在 2016 年 10 月竣工，

并逐步在五到十年内步向自立。在缅甸，恩泽堂共设立了三个据点：已

自立的曼德勒平安堂、曼德勒新城及密支那。其中，密支那真光团契自

2013 年起便积极推动建堂计划，恩泽堂已协助真光团契购地建堂，并计

划在五到十年内自立。至于同宣道基督教会合作的西马事工，自 2013 年

7 月开始传统的华人教会崇拜以来，已见初步的成果，教会于 2014 年 11

月成立圣工团，目前有 10 名圣工人员参与事奉；至今年年初，教会的平

均崇拜人数已从开始的 30 人左右达到 50 人。 

 

 这财政年度恩泽堂共派出 12 支福音队、128 人次参于宣敎，包括

协办菅会、布道会、讲座、探访及培训。 

泰国：6 支福音队、57 人次 

缅甸：2 支福音队、24 人次 

东亚：2 支福音队、32 人次 

西马：2 支福音队、1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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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的使命是一场属灵的战争，绝不能掉以轻心。教牧和宣委会

看到策略的重要，从宣教学的角度去看个别据点的属灵需要，推荐并委

任多位教牧负责个别据点，在各项事工的推展上给予策略性的引导和协

助。在恩泽堂主理牧师张友忠牧师的带领下，各据点都有教牧热烈的回

应：泰国事工由张仕华牧师、刘骤前牧师，赖庆恩传道和王宝荣传道负

责；越南事工则由陈美玲牧师和骆宝玉传道负责；沈洪利牧师负责缅甸

事工；丘主恩牧师、黄玉真传道和张以心传道负责西马事工；而东亚事

工的负责教牧则为张基甸传道、陈惠香牧师和张友忠牧师。求主带领，

让各据点能因此得到更好更长远的帮助，使当地的布道所和教会都能更

加兴旺，让更多的人转向主耶稣。 

 

 宣教是上帝的吩咐，祂殷切期待人们作出回应，即甘心乐意的摆

上，并接受衪的差遣。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参加福音队、为宣教事工献上

自己的恩赐与才干、关心宣教士并为他们祷告、奉献金钱支持宣教的工

作。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接受门徒训练的装备，在职场上、在校园里、

在上帝安排你身处的禾场里成为带职宣教士，活出基督的见证，传扬福

音, 领人归主，使人蒙福！愿主赐福给遵行祂话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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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园学校 2015 年报告书 
 

2015 年主要成就/重要活动简述 
1) 经与家长、教职员和学生代表进行了一系列的对话会，校方已拟并落实定

其愿景使命宣言于学校的长期与短期计划中。 

2) 恩园学生于国家残障理事会所举办的各项体育赛事中取得卓越表现，例如： 

 第六届国家特殊学校田径锦标赛获 28 金 16 银 7 铜并全赛总体最佳表现

学校奖杯 

 第六届国家特殊学校游泳锦标赛获 5 银 2铜并全赛初级女子组冠军 

 SDSC-SPH 基础级别残运游泳锦标赛获 7 金 1 铜并全赛（女子 B、C 组；

男子 C组）个人最佳表现奖 

 第 43 届国家残运田径竞标赛 23 金 13 银 12 铜并最高参赛人数和全赛

（女子 A、B、C、D组）个人最佳表现奖 

 第 10 届国家残障联盟运动会：羽球赛获第一名（男子、女子组）和第

三名（男子组）、五人足球赛获全赛冠军 

3) 3名 15岁恩园学生在 7月代表新加坡参加于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特殊奥运会。 

4) 2 名恩园学生将于 12月初代表新加坡参加亚细安残运会田径赛。欲知免费

赛事门票详情，可参阅此网站 http://www.aseanparagames2015.com/。 
5) 几幅恩园学生的画作获选与其他主流小学的作品于新加坡青年节美术展一

同公开展出。 

6) 学生营会与海外交流 - 为提供学生身心灵全面发展与学习的平台，学校

以渐进式的方式为学生举办各学生营会与海外交流活动，例如： 

 12 至 13 岁在校内露营、 

 15 岁校外露营、 

 16 岁海外社区服务与学习交流 – 今年前往马六甲参与文化参透之旅。 

 学生领袖首次参与于乌敏岛的外展学校举办的三日训练营。 

7) 校运会（4月 17 日）– 学校首次在校外场地（南洋理工大学体育场举行

其校运会。约 200 家长出席参与。 

8) 38 名恩园学生将于 11 月 18 日举行的毕业典礼毕业。 

9) 恩园学校第 14届颁奖典礼将于 11 月 20 日举行。 

 

2015-16 年恩园学校代祷事项 
1) 求主带领教职员们有智慧培养教导学生，使他们的潜能能够得到充分的

发展，以致他们能够过优质、有意义和有果效的生活。 

2) 求主赐校长与学校领袖们有智慧在不同岗位中的服事。 

3) 求主在学校与学生家庭、社区及职场伙伴建立更深合作关系方面，赐我

们恩惠与智慧。 

 

呈报者：蔡凤仪女士（恩园学校校长）        日期：2015 年 10 月 26 日 

http://www.aseanparagames201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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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支报告 
1/7/2014 – 30/6/2015 

 


























































